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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跨年度工程复工动员大会召开，将深入整治施工现场扬尘污染

工工地地抑抑尘尘不不力力，，立立即即停停工工整整治治

““艺艺””饱饱

3月1日下午，来自周村各村居、社区的3000余名民
间艺人组成20支扮玩队伍，带着近35个节目走上街头，
为百姓献上了一场民俗文化盛宴，现场吸引了近5万余
人次欣赏观看。周村芯子一出场
就引得观众连声称赞。孩童们装
扮成各色古装人物，或坐或站或
高悬空中。周村芯子作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精湛的技艺
让观众一饱眼福。欢迎通过齐鲁
壹点观看周村扮玩直播。

本报记者 李洋 樊舒瑜
胡泉 摄影报道

金融广告活动与人们的
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在方便
人们获取信息的同时，也易
被不法分子利用，通过各种
渠 道 平 台 投 放 非 法 金 融 广
告，误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不
符合自身风险偏好的金融产
品和服务，甚至通过吸引眼
球的广告内容诱骗金融消费
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金融
消费者需要掌握识别金融广
告的相关知识，提升自身风
险防范意识及能力。

针对这一情况，中国银
行淄博分行组织了四期“金
融消费者权益日”大讲堂，把

大家关注的热点和重点，为
大家一一道来。第一期重点
讲述作为金融消费者，如何
识别非法金融广告行为。

知识点一，金融广告主
必须取得相应金融业务资质
才能投放金融广告。如小额
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民
间资本管理公司、投资公司、
交易所、典当行等机构不能
以各种名义发布吸收存款的
广告，未依法取得经营放贷
业务资质的组织和个人不得
发布放贷业务广告等。

知识点二，金融广告主
投放的金融广告内容必须与

其所取得的金融业务资质在
形式和实质上保持一致。如
金 融 广 告 主 不 能 以 投 资 理
财、投资咨询、贷款中介、信
用担保、典当等名义发布吸
收存款、信用贷款内容的广
告。

知识点三，金融广告违
反广告法相关规定，对金融
产品或服务未合理提示或警
示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承担
的风险责任，如未标明“投资
有风险”字样等。

知识点四，金融广告对
未来效果、收益或者与其相
关情况作出保证性承诺，明示

或者暗示保本、无风险或者保
收益，如投资理财类金融产品
宣传“本金无忧”等。

知识点五，金融广告夸大
或者片面宣传金融服务或者金
融产品，在未提供客观证据的
情况下，对过往业绩作虚假或
夸大表述，如宣传“同类产品收
益率最高”、强调“最高历史收
益”等。

知识点六，金融广告违法
利用学术机构、行业协会、专业
人士、受益者的名义或者形象
作推荐、证明。

知识点七，金融广告对投
资理财类产品的收益、安全性

等情况进行虚假宣传，欺骗和
误导消费者。

知识点八，宣传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行业主管部门明令
禁止的违法活动内容，如宣传
可以发放无特定场景依托、无
指定用途的网络小额贷款、“校
园贷”等。

知识点九，宣传提供突破
住房信贷政策的金融产品，加
大购房杠杆，如宣传可以发放

“首付贷”、进行房地产场外配
资等。

以上九个识别重点，你
GET到了吗？

（牛颖颖）

中国银行淄博分行“金融消费者权益日”大讲堂之一

金金融融消消费费者者如如何何识识别别非非法法金金融融广广告告行行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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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今日淄博》公益律师团帮您维权
全天候接听读者电话咨询，用最专业的法律知识提供诉讼指导

做出行政行为未引用具体法律条款败诉
案情简介：原告宣懿成等18

人系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衢州
府山中学教工宿舍楼的住户。
2002年12月25日，被告衢州市国
土局请示收回衢州府山中学教
工宿舍楼住户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187 . 6平方米，报衢州市人民
政府审批同意。同月31日，衢州
市国土局作出《收回国有土地使
用权通知》，并告知宣懿成等18
人其正在使用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将收回及诉权等内容。原告不
服，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衢州
市国土局作为土地行政主管部

门，有权依照《土地管理法》对
辖区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进行
管理和调整，但其行使职权时
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被
告在作出《收回国有土地使用
权通知》时，仅说明依据是《土
地管理法》及浙江省的有关规
定，但并未引用具体的法律条
款，故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属于适
用法律错误。法院作出行政判
决 :撤销被告衢州市国土局作
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
知》。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
上诉。

律师说法：行政机关作出
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引用具体法
律条款，且在诉讼中不能证明
该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的具
体规定，应当视为该具体行政
行为没有法律依据，适用法律
错误。《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
条 :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
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
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
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无正
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
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
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
人提供证据的除外。

■行政诉讼专题·第五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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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峰律师，法学硕士，山东鲁
泉律师事务所主任。从事律师工作
十几年，擅长办理行政诉讼，土地征
收，征用以及民商合同、建筑房地
产、金融、等法律事务。先后担任齐
鲁晚报《今日淄博》律师团首席律
师、山东卫视《道德与法制》特邀顾
问、山东广播电台《有理走天下》案
件评析律师。2007年被共青团济南市
委、济南市司法局、济南市青年联合
会、济南市律师协会评选为第三届

“泉城十佳(优秀)青年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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